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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31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其中介绍了

该委员会对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根据第 1988(2011)

号决议附件(a)分段的规定提交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见 S/2012/971)所载建议的

立场。  

 请将所附报告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彼得·维蒂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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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第二次报告所载建议：委员会的立场 
 
 

 1. 导言 
 

1. 2012 年 11 月 2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向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提交其第二次报告。 

2. 委员会赞赏该监察组为完成任务开展优质工作。过去 18 个月来，为确保

1988(2011)制裁名单得到及时更新并反映与塔利班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目前对

阿富汗主导的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取得

了重大进展，监察组对于完成这项任务至关重要，委员会赞赏监察组成员的奉献

精神和辛勤工作。 

3. 委员会欢迎监察组努力设法改善制裁措施的落实情况和执行效果。与此同

时，委员会谨对阿富汗当局在与委员会和监察组继续开展对话时提出的建设性提

案表示赞赏。 

4. 经全面审查监察组的报告后，委员会要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委员会对报告所

载建议的立场。本立场文件旨在提请注意监察组提出的这些建议，委员会特别重

视这些建议。委员会欢迎监察组继续努力设法改善制裁措施的落实情况和执行效

果。委员会认为，所有会员国都应了解监察组的建议和委员会对这些建议的立场。 

 2. 1988(2011)制裁名单 
 

列名标准 

(报告第 4 和 5 段) 

5. 委员会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继续实行第1988(2011)号决议第1至9段所定

现行列名标准的决定，该标准目前载于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1 至 7 段。 

名单的构成和维持 

(报告第 9 和 10 段) 

6. 委员会采用第 1988(2011)号决议第 1 至 9 段所定列名标准，即目前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1至 7 段所载标准，根据个案情况审议了列名请求。在监察

组的支持下，委员会在改善 1988(2011)制裁名单识别资料质量以有效执行相关措

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委员会同意这些识别资料应尽量确凿，并尽可能列入国籍

资料。 

制裁制度的效果 

(报告第 11 至 14 段) 

7. 委员会回顾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36 段，其中指示监察组收集关于不遵守

制裁措施情况的信息，并在接获会员国请求时，帮助提供能力建设援助，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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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组就应对不遵守情事采取哪些行动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委员会强调致力于与

所有国家合作，以确保有效实施制裁。 

8. 委员会期待监察组根据第1988(2011)号决议附件(u)段和第2082(2012)号决

议附件(u)段的授权，就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第 1 段符合被指认标准的个人、

团体、企业和实体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酌情定期提出报告。 

 3. 和解 
 

(报告第 15 至 20 段) 

9. 委员会注意到监察组在和解方面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监察组将继续审议这

些问题，同时铭记第 1988(2011)和 2082(2012)号决议为其规定的任务。 

 4. 资产冻结 
 

塔利班的资金筹措 

(报告第 21 至 26 段) 

10. 委员会欢迎监察组与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和阿富汗金融情报机

构建立有效的关系，这对帮助确保有效实施资产冻结措施十分重要。委员会要求

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11. 委员会期望所有公司遵守现行制裁措施，并采取适当步骤确保无论是否制订

专门针对承包商的规则，都不向列入名单的人员和(或)实体提供资金。 

 5. 旅行禁令 
 

(报告第 29 至 44 段) 

12. 委员会强调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9 至 11 段就为支持和平和所有阿富汗人

和解而豁免旅行禁令问题所作的规定，并邀请阿富汗当局向委员会提交经其证实

为参加有助于和平与和解的会议需要前往某地或某些地方的被列入名单者的姓

名，供委员会审议。 

 6. 军火禁运 
 

(报告第 45 至 50 段) 

13. 委员会回顾关于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的第1988(2011)号决议第28和29段以及

第 2082(2012)号决议第 32 至 34 段。委员会强调致力于继续与阿富汗当局合作，

以评价当局所作投入，确保充分和有效落实制裁制度。 

 


